
南投縣 111學年度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子計畫一~教師增能課程 

國境之南~再見思想起文化、史蹟、海洋生態體驗 

實施計畫 

ㄧ、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計畫要點。 

二、目的 

  (一)蒐集整合在地戶外教育資源，建立在地戶外教育支持體系，提升戶外教育實施成效。 

 (二)落實戶外教育安全管理機制，確保戶外教育安全流暢。 

 (三)導正在地戶外教育課程目標，發揮戶外教育活動功能，增進學生認識在地文化。 

 (四)藉由戶外教育活動，達成五感體驗之目標。 

 (五)透過教師參訪優質戶外教育活動，提升教師戶外教育知能、拓展戶外教學技能，以落

實戶外教育的推動，帶領學生走向戶外的真實環境體驗。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四)協辦單位：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墾丁青年活動中心、藏傘閣文化休閒園區 

四、參加人員： 

  (一)申請 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補助計畫學校務必派員參加、另承辦戶外教育業務及有興 

      趣者，計 50人。 

  (二) 報名費用：本次培訓課程所需之費用(如：講師費、課程材料費、午餐費用等)均由 

       本計畫項下支應。惟參加教師之差旅費(住宿費 1000元)由學校支付，以公(差)假 

       參加及課務排代，並給予研習時數 10小時。 

  (三)本研習含夜間課程，另安排遊覽車至定點接送，請報名參加者於全國教師進修網報 

      名時載明上車時間及地點。 

  (四)報名時間及方式：請於 112年 1月 9日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登錄報名。 

五、實施方式與內容： 

  (一)時間：112年 2月 2日(星期四)至 2月 3日(星期五)。 

  (二)活動地點：屏東縣墾丁、恆春地區。 

  (三)報到搭車地點：(如附件) 

  (四)研習課程表:如下 

 

 



 

第一天:2月 2日(星期四)  

時  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或講師 備註 

0730-0750 
集合地點報到上車 南投縣戶外教育及 

海洋教育中心 

1. 為響應 

環保，請

自備環保

杯。 

2. 請穿著 

輕便服

裝、戴帽

子及運動

鞋。 

0800-0830 
專車前往藏傘閣觀光工廠 南投縣戶外教育及 

海洋教育中心 

0830-0930 
戶外教育場域與課程介紹～ 

生活工藝之美認識與賞析 
藏傘閣文化休閒園區 

0930-1230 專車前往海生館 
南投縣戶外教育及 

海洋教育中心 

1230-1330 午餐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330-1530 
海生館後場參觀~ 

珊瑚生態、標本區參觀、海龜保育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外聘講師 

1530-1600 前往貓鼻頭公園  

1600-1700 貓鼻頭公園群礁、珊瑚礁地形     外聘講師 

1700-1730 前往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 

洋教育中心 

1730-1800 Check in 
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 

洋教育中心 

1800-1900 晚餐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1900-2000 生態保育~寄居蟹媽媽說故事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外聘講師 

2000- 星空夜語、經驗交流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第二天:2月 3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項目 主持人或講師 備註 

0600-0700 
迎向朝陽 

(自主體驗~海濱步道療育活動) 

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 

洋教育中心 

 

0700-0800 活力早餐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0800-0900 
戶外教育跨領域學習課程： 

閩南式建築認識走讀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外聘講師 
 

0900-0910 前往墾丁社頂公園 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  



洋教育中心 

0910-1040 

社頂公園生態踏查導覽 

(高位珊瑚、石灰岩地形、風剪樹、梅 

花鹿、風吹砂、落山風、外來種銀合歡、 

過山蟹…) 

外聘講師  

1040-1100 前往鵝鑾鼻公園 
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 

洋教育中心 
 

1100-1200 
國境之南鵝鑾鼻公園 

(海岬、歷史建築、述說斯卡羅故事) 
外聘講師  

1200-1220 前往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1220-1320 午餐 墾丁青年活動中心  

1320-1350 前往恆春古城 
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 

洋教育中心 

 

1350-1450 

再見思想起~恆春古城踏查(古蹟、 

民謠、文化述說) 

出火特別景觀區觀察體驗 

外聘講師 

 

1450-1750 賦歸 
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 

洋教育中心 

 

註：本中心在不影響學員權利下保留課程變動及時間調整之權利。 

六、承辦學校於研習結束後兩週內將成果彙整成冊，送教育處備查，本工作人員表現優異 

    者，報縣政府獎勵。 

七、本計畫經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